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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臺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管理運作要點 

114.03.05 臺教資通字第 1142700366A 號令修正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補助執行全國學術電腦資訊服務及建構大學電腦網路，特訂

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維運臺灣學術網路骨幹、支幹及連線網路之正常運作，提供校際網路整合及網路

應用功能。 

（二） 推廣臺灣學術網路之網路應用服務，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及各

級學校網路技術、建設及管理維護運作等支援。 

（三） 參與臺灣學術網路管理組織運作，研定相關網路運作政策、措施及研發網路管理

技術，並依臺灣學術網路相關管理規範，落實管理網路使用者遵守網路使用規範。 

（四） 配合執行臺灣學術網路管理使用上各項政策性措施及宣導事宜。 

三、補助對象：負責臺灣學術網路（TANet）區域網路中心運作之學校。 

四、補助範圍： 

（一）區域網路中心執行年度工作計畫基本及重點任務所需聘用專、兼職人員；有關區

域網路中心之基本任務及年度重點任務，由本部另訂公布之。 

（二）推動臺灣學術網路相關之網路管理、應用及技術等業務。 

（三）為維持管理維運整體區域網路中心骨幹、支幹連線網路及所連接的校園網路暢通

所提供之服務措施，或需建置相關電腦、網路設備之軟硬體系統。 

（四）對整體區域網路中心網路運作效能、網路使用流量統計分析等以提升網路使用品

質及服務，所規劃辦理的相關業務、措施。 

（五）辦理區域網路中心管理組織會議及各類網路法令規定、使用管理措施及行為規範

的宣導、研討及技術教育訓練等活動。 

（六）配合執行辦理整體臺灣學術網路所擬定的各項管理政策，如不當資訊防制、資通

安全措施、網路資源及管理資訊透明化、IP/DNS管理核發等。 

（七）參與臺灣學術網路管理組織整體運作及辦理全國性網路相關活動、文宣刊物等。 

五、補助原則： 

（一）依各區域網路中心規劃之年度工作計畫，經本部依年度運作績效、業務實際需要

及經費補助相關規定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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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經費項目及額度，由本部依年度經費預算、年度工作計畫施政重點及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經費編列基準表審核補助，並得衡酌區

域網路中心實際需求核予增加編列之項目（如附表）。 

（三）各區域網路中心提報之年度工作計畫，由本部依相關業務及編列項目、額度辦理

初審，初審結果由本部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定後辦理補助核撥作業。 

（四）本補助經費本部得於年度法定預算完成後，依通過預算額度請各申請學校配合調

整。 

（五）各校經費核辦應依會計相關規定（如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辦理。 

六、申請方式： 

（一）由各區域網路中心負責學校提報年度執行工作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備函向本部

申請。 

（二）各申請補助學校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依本部所提概算額度完成提報作業，本部將

於年度法定預算通過後開始辦理審核。 

七、經費請撥及核銷： 

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及補助經費之結餘款，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補助成效考核： 

（一）第一階段：自評及報告 

本部於年度終了前辦理工作執行成效訪評，各受補助學校應先行辦理自評，並於

本部定期舉行之 TANet區網/縣網中心工作研討會中，由各負責單位做工作報

告，由本部遴聘專家學者進行考評。 

（二）第二階段：總檢討會 

依各受補助學校年度自評及報告結果，邀集該年度評審委員於本部召開評核總檢

討會議，給予評核等第。 

（三）第三階段：實地訪視 

本部得視實際需要依年度執行評核結果，辦理實地觀摩訪視作業。 

（四）評核項目及自評內容由本部另定之，評核等第分為四等級： 

特優、優等、佳和待改進，受評結果由本部函請各區域網路中心負責學校辦理獎

勵或改進事宜。 

（五）本補助之評核結果將列入下年度績效補助之依據，並供本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

員會及相關單位參考。 

（六）申請學校應將工作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隨時登載於本部指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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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依本要點補助所產生之講義、教材或軟體，授權本部及其所屬機關在教育利用範圍內得

無償重製、改作及利用。 

十、各區域網路中心所申請專案補助計畫，除第六點及第八點外，準用本要點，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 各區域網路中心應將專案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檢具公文函送本部，由本部聘請相

關學者專家二人至五人擔任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審查。經審查完竣之申請案，本

部依審查結果循行政程序簽核後函知申請單位。 

 (二)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內規劃預期效益及成果，經本部核定後據以辦理補助成效考

核。補助計畫之執行成效並作為本部後續經費補助之評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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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年度申請補助「臺灣學術網路區域網路中心管理運作計畫」經費編列標準表 
 

項目 單位 編列基準 說明 

一、業務費    

交通車租用費 天/輛 依實際需求編列 辦理全國性研討會所需 

維護運作 :辦公

室  

上限/月 30,000 元 一、區域網路中心提供服務或營運所需， 

電信費、水費、

電 

如撥接電話費、網路維護及資安通報 

費等 等(行動)電話費等 

二、區域網路中心日常運作所需支應之相 

關費用，不足部分由區域網路中心籌 

支，視實際需求編列。 

設備維護費  依實際需求編列 區域網路中心相關設備之維護及機房、辦 

公室之相關修繕，不足部分由區域網路中 

心籌支。 

電腦、通訊、周邊  依實際需求編列 區域網路中心機房等相關設備之介面、軟 

設備之介面、零件 體、零件等。 

二、設備費  依實際需求編列 電腦主機、網路或通訊設備或其他相關設 

備。 

註 

1、其他項目之編列與編列基準，請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依實需求擇項編列。 

2、補助經費不足部分由各單位自籌。 

 


